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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文件

青建管〔2023〕35号

关于印发《青浦区深化推进厂房仓库安全建设
工程消防审验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《关于深化推进厂房仓

库安全建设工程消防审验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》（沪建质安〔2023〕

73号）的文件要求，结合青浦区安委会办公室、青浦区消防委办公

室《关于深入推进厂房仓库安全专项整治的通知》（青安委办〔2023〕

2号）通知要求，决定在本区范围内全面加强厂房仓库建设工程消防

设计审查、消防验收、备案和抽查工作，现将《青浦区深化推进厂

房仓库安全建设工程消防审验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结合实际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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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上海市青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

2023年 2月 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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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深化推进厂房仓库安全建设工程
消防审验专项整治工作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批示指示

精神和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要求，根据市住建委制定的《关于深化

推进厂房仓库安全建设工程消防审验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》（沪建质

安〔2023〕73号）的通知要求，结合青浦区安委会办公室、青浦区

消防委办公室《关于深入推进厂房仓库安全专项整治的通知》（青安

委办〔2023〕2号）通知要求，在本区范围内全面加强厂房仓库建设

工程消防设计审查、消防验收、备案和抽查工作，特制订如下工作

方案：

一、整治时间

本次专项整治时间为即日起至 2023年底。

二、整治范围

厂房仓库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、消防验收、备案和抽查范围

按照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住建部 51号令）

第十四条规定执行。专项整治期间我区将重点加强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消防技术规范，加强对甲乙类厂房、

仓库和整治范围内的厂房仓库项目的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力度。

改变原生产火灾危险性且属于甲、乙类火灾危险性的厂房仓库项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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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适用通过申报特殊类装修办理施工许可手续。

（二）对于《上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上海市深

化推进厂房仓库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沪安委办〔2023〕

1号）两类整治对象：一是建筑面积 1000㎡以上的厂房仓库项目；

二是同一时间容纳 30人以上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、经

营储存场所、员工集体宿舍等重点区域的厂房仓库项目；以及厂房

仓库项目生产的火灾危险性、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为丙类的，

区建管委将结合工作实际，按照不低于 50%的比例检查。

三、整治内容

（一）厂房、仓库总平面布局。重点检查以下内容：

1.消防车道、消防车登高场地与建筑之间是否存在妨碍消防车操

作的树木、架空管线等障碍物；

2.建筑的火灾危险性分类是否准确（特别是生产或储存物品有调

整的项目）；

3.厂房内设置中间仓库时的具体要求；

4.疏散距离、安全出口数量是否合规；

5.消防救援窗的位置与合规性；

6.室外消火栓设置及位置；

7.厂房仓库同相邻工厂及其他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是否符合规

范要求。

（二）建筑使用性质、用途。是否存在违规将甲、乙类厂房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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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以消防备案项目进行申请；消防验收、备案和抽查项目中，是否

存在原设计为丁、戊类厂房仓库违规改为丙类厂房仓库；违规设置

甲、乙类车间或仓库；违规在厂房仓库内搭建夹层或阁楼、违规设

置办公室、住人场所等。

（三）建筑防火防烟分区、安全疏散。消防设计审查、消防验

收、备案和抽查项目重点检查防火分区设置是否符合要求；工艺、

环保等设备是否穿越楼板或防火墙，破坏防火分区；防排烟是否符

合规范要求；生产、仓储以及功能性用房的分隔墙体材料是否符合

要求；疏散路线是否合理，疏散距离、通道宽度、疏散标志（标识）

以及应急照明等是否符合要求等。

（四）施工等作业现场管理。重点检查厂房、仓库项目在施工

作业中是否制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和措施；动用明火及其他危险作

业时是否实行严格审批和管理制度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深刻汲取河南安阳“11·21”特别重大

火灾事故及本市有关厂库房火灾事故教训，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

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，市委、市政府部署上，充分认清

厂房仓库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，压紧压实管理责任，

提高依法履责能力，确保厂房仓库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。组

建工作专班，区建管委副主任陈栋辉为组长，委建筑燃气管理科曹

庆忠、委行政审批服务科郁春华、区建管所吴惠峰、金晶、沈晓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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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专班成员。

（二）开展调查研究。主动对接区应急局、区消防救援支队等

单位，加强对使用新材料、新工艺厂房、仓库项目的调查研究，尤

其是重点调研有一定洁净要求、封闭性强的电子、医药厂房、规模

型冷库；使用新材料、新工艺具有较大火灾危险的厂房、仓库等，

在开展调研的基础上，准确研判厂房、仓库的火灾危险性，严格按

照国家消防技术标准规范，加大消防审核、验收的工作力度。

（三）加强部门联动。在进行厂房仓库消防审验专项整治行动

的同时，紧密加强与区应急局、区消防救援支队、区城管局等部门

的工作联动，利用综合执法资源深入推进专项整治工作。

（四）做好信息共享。厂房仓库项目的消防验收、备案和抽查

情况及时告知区消防救援支队，并与区消防救援支队共享建筑平面

图、消防设施平面布置图、消防设施系统图等资料。

（五）加大执法力度。对排查整治期间发现的依法应当进行消

防设计审查的建设工程，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，擅自施工的；

依法应当进行消防验收的特殊建设工程，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

收不合格，擅自投入使用的；其他建设工程备案抽查不合格未停止

使用的；降低消防技术标准设计、降低消防施工质量的；施工现场

违规作业等违法行为，将加大处罚力度。

（六）重视信息报送。区建管委明确专人负责收集、汇总专项

整治工作信息；每月 20日前梳理工作成效和典型做法，将《青浦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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厂房仓库建设工程消防审验专项整治工作统计表》上报市安质监总

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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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2月 24日印发


